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发布

- 1 -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
重庆市“两江四岸”核心区景观照明

集中控制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渝城管局〔2020〕81 号

渝中区城市管理局、江北区城市管理局、南岸区城市管理局，市

照明中心，有关单位：

为提升重庆市“两江四岸”核心区景观照明整体性和协调性，

做好 “一把闸刀”集中控制运行管理，确保景观照明集中控制

后的安全运行和亮灯效果，我局组织编制的《重庆市“两江四岸”

核心区景观照明集中控制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城市管

理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发布试行。各单位在执行过程

中如有问题或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反馈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0 年 6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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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“两江四岸”核心区景观照明
集中控制运行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做好“两江四岸”核心区景观照明“一把闸刀”

集中控制运行管理，确保景观照明集中控制后的安全运行和亮灯

效果，根据《重庆市城市夜景灯饰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第 136 号）

和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综合管理提升行动方案

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8〕41 号）等相关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渝中区、江北区、南岸区、市城市照明中心、南滨

路管理委员会、市城投路桥管理有限公司、市客运索道公司及其

他社会单位（以下简称各相关单位）安装了统一的景观照明智能

控制终端的景观照明设施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启闭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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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“两江四岸”核心区景观照明设施的启闭时间按照

《重庆市城市夜景灯饰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第 136 号）及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第三章 维护管理

第四条 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的维护管理由产权单位负

责，当智能控制终端需要维护时，相关单位应予以配合。

第五条 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是保证景观照明设施正常

运行的重要设备，各相关单位不得擅自迁移、拆除、损坏、更改

参数，以避免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脱离控制。因景观照明设施

建设或者改造等需要迁移、拆除控制终端的，应当报经城市管理

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并及时恢复，与新改建的景观照明设施同时

投入使用，纳入集中控制。

第六条 各相关单位需指定专人负责与市城市照明中心联

系临时停（送）电、确认维护等重要事宜，若授权人员变动，需

及时函告市城市照明中心。

第七条 市城市照明中心发现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采集

回的相关数据出现异常或报警，应立即通知相关单位，相关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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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及时对故障进行处理。存在故障处理异议的，则由市城市照明

中心与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发现故障后 90 分钟内共同赶到现场

处理。

第四章 安全管理

第八条 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开展景观照明设施维护作

业时，须严格遵守安全作业相关规定、规程，规范操作，确保作

业人员、设施设备安全。

第九条 各相关单位景观照明设施维护时段为每天

8:00-17:00。为确保维护作业安全，每天 17:00 至次日 8:00，一

般情况下禁止开展景观照明设施维护作业。

第十条 建立了分控中心的单位，维护景观照明设施时，景

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的启闭由分控中心全权负责。工作流程为：

1.作业人员在开展维护前告知分控中心；2.分控中心将需要维护

的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数量、编号、位置告知市城市照明中心；

3.分控中心将相应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设置到停运状态；4.作

业人员断开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输出电源，确保景观照明智能

控制终端不能进行送电；5.作业人员开展维护；6.作业完毕后，

作业人员闭合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输出电源，确保景观照明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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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控制终端能正常进行停（送）电控制；7.作业人员告知分控中

心维护工作结束，分控中心将相应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设置回

运行状态；8.分控中心向市城市照明中心告知维护工作结束。

第十一条 未建立分控中心的单位，维护景观照明设施时，

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的启闭由市城市照明中心负责。工作流程

为：1.作业人员在开展维护前告知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单位；2.景

观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将需要维护的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数量、

编号、位置告知市城市照明中心；3.市城市照明中心将相应景观

照明智能控制终端设置到停运状态；4.作业人员断开景观照明智

能控制终端输出电源，确保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不能进行送

电；5.作业人员开展维护；6.作业完毕后，作业人员闭合景观照

明智能控制终端输出电源，确保景观照明智能控制终端能正常进

行停（送）电控制；7.作业人员告知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单位维护

工作结束；8.景观照明设施管理单位告知市城市照明中心维护工

作结束，市城市照明中心将相应控制终端设置回运行状态。

第十二条 按照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》（公通字

〔2007〕43 号）相关规定，信息系统须达到国家信息安全等级

保护第三级相关要求。各相关单位必须严格管理景观照明控制系

统计算机操作人员，严禁接入与景观照明控制无关的网络设备、

存储介质，并定期对计算机进行杀毒和更新系统补丁；有显示文

字、动画等多媒体功能的景观照明设施，相关单位应制定完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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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发布审核流程，同时加强人员管理和设施运行的安全监管，

避免出现信息安全责任事故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重庆市“两江四岸”核心区景观照明设施维护作业流

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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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
